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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西气东输一线投产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启天然气时代。为了将清洁、经济的天然气被

用于更多的领域，社会有舆论导向和市场空间，政府有依靠基础建设改善能源结构和环境质

量的政绩冲动，投资者和资本有逐利的渴求。 

  然而这 10年来，无序、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引发了城镇对气体能源的渴求在极

速膨胀，整个行业“大干快上”，积累了不少数安全“欠账”。 

  早期投资的管道设施日渐陈旧老化，加上早前落后的规划布局、管理理念和技术水平，

都成为了事故的系统性隐患。而曾经困扰燃气行业稳定发展的“气荒”在局部从来没有遁迹

过，且有随时大面积卷土重来的隐忧，气源已经上升为国家能源战略安全的层面，但至今尚

未形成国家层面的、系统的天然气战略，没有气源采购和价格谈判的话语权，饱受国际市场

的“刁难”，而上、中、下游的各自为政，使得从业者和相关方对行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都

产生了焦虑。 

  一个潜在风险的就是，虽然大量的工程都是按照建设程序来实施的，但由于大量的工程

进入运营期不久，外部条件影响相对较小，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一旦某个风险点被激发带

来“蝴蝶效应”，公共安全压力将削减燃气行业的潜在效益。 

  “安全”是燃气资产的最重要属性，是资产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既来自管道设施的

投资资本，更来自于管理的效用。城镇燃气安全问题需要正视并加以解决，笔者认为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国家层面应做好上、中、下游的长期规划和设计，加大力度引进国外天然气资源，

加快建设天然气输配系统的建设，逐步互联互通，形成全国输配系统“一张网”，适时推出

输配系统的一体化；下游市场则主要提高管理和技术投入，从公共安全保障的角度在微观层

面提高城镇供应体系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而省、市、县等各级地方政府也应结合本地的实际

情况，对当地燃气供应安全作出充分的调研和储备。 

  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不少城镇燃气市场完全是从无到有，很多地区没有相关人才储备，

也没有成熟的监管经验和体系，政府监管短时间内无法系统化和专业化。此种情况也给投资

资本（公司）心存侥幸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 

  笔者建议，地方政府应当通过调研、借鉴等方式尽快建立适合本地城镇燃气监管的体系

或模式，强化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同时各相关政府部门如安全、质监、物价等应建

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实施专业化的监管；还可以借助咨询机构的力量，前期可以委托其开

展监管的调研，提出监管的体系建设、长期策略和具体措施。 



  鉴于城镇燃气安全的重要性，可尝试将安全业绩作为燃气运营商准入和退出当地特许经

营市场的“一票否决”，同时也破除“唯资本、唯资源”的行业怪圈，从而增大燃气运营商

在安全方面的增加投入的压力和动力。 

  其次，由于燃气行业的改革相对电力、水等公用事业行业较为开放，原有的地方国企或

重组或被兼并，新旧体系、人员处于较为波动的时期，特别是投资资本（公司）在燃气行业

收益率较低、回报周期较长的客观情况追求短期效益，对安全管理的重视不足、建设有所放

松，或投入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新的燃气运营商运行管理经验不足和从业人员的专业素

质和技能不足，这一点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区域表现得很明显。 

  对燃气运营商而言，必须从保障行业健康、平稳发展的高度认识安全管理工作。首先，

在投入上保障，不仅仅是资金，还包括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以及人力资源。在安全管理

方面配置应综合素质和能力较强的人力，同时加强生产运行管理、操作人员的培养。其次，

强化安全管理体系建设，责任体系、组织架构、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在这里要特别强调安

全执行力，若不能有效执行，安全隐患将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事故。 

  最后，在公共认知方面，当管道燃气作为新鲜事物走近公众，政府相关部门和燃气运营

商是否投入足够的力量对进行宣传教育，公众是否掌握了必要安全知识和技能，正确地应对

一些紧急情况，值得重视。 

  笔者认为，使公众掌握行业安全方面基本认知，既能够降低运行管理成本，同时也能够

减少燃气对城市安全的影响系数。政府部门和燃气运营商应该认识到，每一个终端用户都是

安全管理的重要对象。而要提高公众认知，最主要推手就是政府及相关部门，燃气运营商则

应是主要配合者。 

城镇燃气事关公共安全的大局，政府和企业都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参与其中，相

互协调和合作，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城镇燃气安全管理体系，行业才能持续、稳定和健康发

展。 

 


